一、服务内容：
1.服务范围:14号学生宿舍楼工程结算审核
[bookmark: _GoBack]2.详细内容:陕西中医药大学14号学生宿舍楼总建筑面积为22545.08平方米，地上共13层，建筑面积18951.84平方米;地下1层，建筑面积3593.24平方米;项目合同金额10893.03万元。
3.最高限价:基本审核费=工程项目竣工结算报审价*0.8‰(基本收费费率);成果效益费=结算审计核减额*1.5%(审减成果费率)
本项目报价报下浮率，即相比以上最高限价费率的下浮率。即基本审核费=工程项目竣工结算报审价*0.8‰*（1-下浮率）
成果效益费=结算审计核减额*1.5%*（1-下浮率）
4.具体要求:(1)拟派本项目人员中审计工作团队人员结构合理，项目负责人必须为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，另外至少配备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四名(土建专业、安装专业各两名)，且有较强工作能力和沟通能力，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。(2)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严格履行法定职责。(3)供应商响应时须提供本项目组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(4)事务所必须与我校相关负责人无经济利益关系。
二、商务要求
（1）时间:从接到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初审结果
（2）地点:甲方指定地点
（3）质保期:/
（4）履约保证金的缴纳与退还:/
（5）付款方式:提交正式审计报告后的60天内，一次性支付全部审计费。
三、质量保证
1.按甲方要求配备足够的项目组人员保证按期完成该项目的结算审核。
2.甲方有权通过复审、聘请独立第三方审查的方式对乙方工程审核过程中的质量进行监督。乙方审计结论出现误差的比例，送审造价在1000万元（含上限，下同）以下的误差不能超过3%；在1000-5000万元的误差不能超过2%；超过5000万元的误差不能超过1%及以上，如超过上述限额比例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，乙方除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审计费及违约金外，还需赔偿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，间接损失，诉讼仲裁费及甲方聘请律师的费用和其他合理支付等有关费用。
四、审计费支付
1.结算审核咨询费由基本审核费与审核成果费两部分组成:基本费取费基数为送审结算价，审减费取费基数为实际审减造价。
2.计费费率:基本收费费率‰，审减成果费率%。
3.合同总价=Σ计费基数×计费费率。
